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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》

(国发〔2014〕62号)和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

惠政策的通知》（京政发〔2015〕2号）精神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

律，维护财经秩序，推进依法行政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从严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管理 

（一）统一税收政策管理权限。坚持税收法定原则，除依据

国家专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地方的税政管理权限外，各部门、各

街乡镇不得制定税收优惠政策。 

（二）规范非税等收入管理。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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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性基金、社会保险管理制度。严禁对企业违规减免或缓征行政

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、以优惠价格或零地价出让土地；严禁

低价转让国有资产、国有企业股权以及矿产等国有资源；严禁违

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减免或缓征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缴

费，未报经国务院批准，不得允许企业低于统一规定费率缴费。 

（三）严格财政支出管理。未报经国务院批准，各部门、各

街乡镇不得擅自对企业制定财政优惠政策。对违法违规制定与企

业及其投资者（或管理者）缴纳税收或与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

出优惠政策，包括先征后返、列收列支、财政奖励或补贴，以代

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，坚决予以取消。其他

优惠政策，如代企业承担社会保险缴费等经营成本、给予电价水

价优惠、通过财政奖励或补贴等形式吸引其他地区企业落户本地

或在本地缴纳税费，以及对部分区域实施的地方级财政收入全留

或增量返还等，要逐步加以规范。 

二、认真开展税收等优惠政策专项清理工作 

（一）认真排查。区财政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排查

本区制定出台的税收等优惠政策；各部门、各街乡镇要认真排查

本部门、本地区制定出台的税收等优惠政策，特别是要对与企业

签订的合同、协议、备忘录、会议或会谈纪要以及“一事一议”

形式的请示、报告和批复等进行全面梳理，摸清底数，确保没有

遗漏。 

（二）全面清理。自 2014年 12月 1日起，一律停止执行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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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违规的税收等优惠政策，发布文件予以废止。没有法律法规障

碍，确需保留的优惠政策，各部门、各街乡镇要充分说明理由，

提出政策期限建议，区财政负责汇总，由区政府按相关程序上报

审批；未提出保留建议或未按程序批准保留的，一律发布文件予

以废止。各部门、各街乡镇要按照统一部署及时将清理规范工作

情况报区财政局。 

三、构建税收等优惠政策长效管理机制 

（一）健全考评监督机制。各部门、各街乡镇主要负责人为

本部门税收等优惠政策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将税收等优惠政策管

理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，

作为干部任用、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二）建立信息公开和举报制度。建立目录清单制度，除涉

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事项外，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制定、调整或取

消等信息，要形成目录清单，并以适当形式及时、完整地向社会

公开。建立举报制度，鼓励和引导各方力量，对违法违规制定税

收等优惠政策行为进行监督。 

（三)强化责任追究机制。建立定期检查和问责制度，自

2014 年 12 月 1 日起，对违规出台或继续实施税收等优惠政策的

部门和街乡镇，要依法依规追究政策制定部门、政策执行部门主

要负责人的责任，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 

四、健全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由常务副区长为召集人，区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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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为牵头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，负责政策指导和统筹协调，研究

解决重大问题及事项，组织实施本地区的税收等优惠政策清理规

范工作。 

（二）完善配套政策。在扎实开展清理规范工作的同时，要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北京市的统一部署，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

统一制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，大力培育新兴产业，积极支持小微

企业加快发展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、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，

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，努力促进就业和基本公共服

务均等化。  

（三）加强舆论引导。各有关部门、各街乡镇要通过政府或

部门网站、广播电视、平面媒体等渠道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及

时发布信息，统一思想，凝聚共识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 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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